[bookmark: _GoBack]有關行政院調整各機關聘用、約僱人員酬金薪點折合率之說明：
一、查原能會前於111年2月4日函轉行政院函有關行政院調增111年度軍公教員工待遇，並溯自111年1月1日生效，依行政院函說明三，有關調整111年度各機關聘用、約僱人員酬金薪點折合率，在每點新臺幣（以下同）129.7元範圍內，得自行核定支給；至原經行政院專案核定每點在124.7元以上者，111年度得在每點增加5元之範圍內，由各主管機關核定調增。原能會依上述行政院函規定調整該會及本所聘用、約僱人員酬金薪點折合率(每點增加5元)如下：(一)聘用主任工程師、正工程師及本所工程師每點為159.6元。(二)聘用助理研究員及本所副工程師每點為153.9元。(三)本所助理工程師每點為148.7元。(四)約僱人員（含職務代理人）每點為129.7元，案經本所111年2月18日核人字第1110001390號函轉各單位轉知所屬同仁知悉在案(如附件1)。
二、復查本所為應研發業務需要，自93年起陸續進用聘用人員，當時考量該等人員均係參與本所核能研發計畫各項工作，環境較為特殊、辛勞，爰依聘用人員比照分類職位公務人員俸點支給報酬標準表附註規定，陳報原能會轉呈行政院專案核定本所聘用工程師薪點折合率為147.5元，副工程師為141.8元，助理工程師為136.6元(按當時通案薪點折合率為117.6元，本所工程師經行政院專案核定薪點折合率高於通案薪點折合率約29.9元，副工程師24.2元，助理工程師19元，爾後每年行政院調增軍公教員工待遇時，此專案核定之薪點折合率均未改變)(如附件2，本所彙整之約聘僱人員薪點支給報酬標準表)。
三、另電洽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表示，行政院歷年調增軍公教員工待遇，聘用及約僱人員均依通案折合率核定調增(111年每點薪點折合率由原124.7調增為129.7元)，至原經該院專案核定高於通案薪點折合率者，在該院核定範圍內，由各主管機關核定調增(111年度行政院核定各主管機關得在每點增加5元之範圍內加以調整)，全國適用並無二致。
四、綜上，行政院111年對於聘僱人員調增4%係以行政院核定之通案折合率為調整之計算為標準，並非依各機關專案核定之折合率為計算標準(例如：本所之核能職務加給、偏遠地區機關之地域加給歷年亦未納入調整範圍)。另本所自93年起陸續進用聘用人員迄今，原能會歷年配合行政院調增軍公教員工待遇之作法均屬一致，亦即依規定調增聘僱人員通用薪點折合率，至原經行政院專案核定每點薪點折合率高於通案薪點折合率者，亦係在行政院核定得以調增之範圍內由該會本於權責加以調整。
